石嘴山市农业农村局

石农函〔2022〕65号

关于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

第52号提案答复的函

蒋新录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农艺措施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石嘴山市充分发挥机构职能整合优势，对标升级，通过严格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审批、加大投入、强化监管、建后管护等，不断提高项目农艺措施投入资金比例，持续加快推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，推动农业稳定发展。

一、强化科学论证，严把项目审批关。按照县级初审、区（市）复审原则，要求各县（区）优选设计单位，认真开展实地调查、现场勘测、方案比选等工作，充分征求受益主体、乡镇、村及有关部门的意见建议，精心编制初步设计报告，科学合理纳入土壤改良工程。在县级初审、区（市）复审过程中，各级评审单位按照发改、财政、自然资源、水利、农业农村、林草等行业规范组织专家实地踏勘和召开评审会，严格按照《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》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土壤改良等，从工程技术、预期效益、预算造价以及项目前景、可行性、风险性等方面进行研判分析和专项评审，确保做到科学立项审批。

二、强化农艺改良，严把项目投入关。今年自治区下达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3.82万亩，实际落实项目4个，面积3.85万亩。为持续加快推进高标准农业建设，切实做到高标准农田“农田质量高、产出能力高、抗灾能力高、资源利用率高”“四高”标准，全市通过增施有机肥、深耕深松等土壤改良措施，加大项目农艺改良措施投入，提高资金利用效率，实施农艺改良工程面积3.85万亩，有效实现项目农艺措施全覆盖，土壤改良工程概算投资227.14万元，占工程概算总投资3.15%，较2021年亩均投入提高1个百分点。
三、强化服务指导，严把工程质量关。我市作为全区第一个以地级市为单位，组织召开石嘴山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，邀请6位区级专家，对全市从事高标准农田建设业务业务人员，在建项目设计、监理、施工人员近70人进行了培训，切实提高了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、运行和管理能力。长期聘请相关专家成立项目专家组，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业务咨询及技术指导工作，不定期深入项目区开展技术指导服务，对增施有机肥选材、深松翻质量等方面进行严格把控，聘请第三方开展质量检测，进行施工过程中全程质量把控，确保工程质量合格。

四、强化责任落实，严把建后管护关。按照“谁使用谁管护、谁受益谁管护”原则，逐项目明确管护主体、责任、制度、经费。指导县区制定《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建后管护办法》，目前全部工程均已落实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。项目竣工之前完成的工程及时移交运行管理单位，适时投入运行，运行过程中运行管理单位与施工单位及时联系、密切合作，出现问题及时修复；项目竣工验收之后，签订《项目移交管护协议》，明确移交的内容和管护责任，正式移交各乡镇或其他运行管理单位，进入正常运行管理，实现建成一亩管好一亩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嘴山市农业农村局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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